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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1. 主席提醒委員《議事規則》第 83A條和第 84條
的規定。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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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FCR(2021-22)8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07 一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分目 7016CX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2.  主席表示，此項目尋求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
批准修訂總目 707項下分目 7016CX"地區小型工程計
劃 "的涵蓋範圍，以反映推行計劃的修訂運作安排。該
計劃旨在改善全港各區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

情況。在修訂運作安排下，政府將暫停區議會於第六屆

任期內，在推行該計劃項目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改為由

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負責在參考地區意見後，
建議值得進行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政府曾在 2021年
10月20日就有關建議徵詢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3.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志祥

議員向委員簡介事務委員會討論的要點。梁議員表示，

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的建議。他們認為，

鑒於第六屆區議會運作上已失效及過於政治化，亦有

大批區議員已離職，因此不應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

目交由餘下極少數區議員決定。事務委員會委員對計

劃的推展會否受修訂運作安排影響表達關注，並建議

政府加強對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的諮詢工作。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諮詢機制  
 
4. 張宇人議員、郭偉强議員、廖長江議員、

盧偉國議員、周浩鼎議員、陸頌雄議員、謝偉銓議員、

劉國勳議員、張華峰議員、梁志祥議員、梁美芬議員和

葛珮帆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他們認為，由於本屆區

議員人數銳減，有相當大比例的區議會議席懸空，有些

區議會因區議員人數不足，無法選出區議會主席，以致

未能召開區議會會議，亦未能有效反映地區人士的意

見，阻礙了地區小型工程的推展。因此，政府現建議暫

停區議會於第六屆任期內，在推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項目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屬合理安排。  



經辦人／部門  
 

 -  4  -   

5. 劉國勳議員、廖長江議員、陸頌雄議員及

謝偉銓議員詢問，在修訂運作安排後，相關政府部門將

如何就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諮詢地區人士意見。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由政府主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

目，可減少因區議員之間的政治爭拗而影響工程的推

展。她建議政府除諮詢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外，相關官員可 "落區 "聽取市民
的意見，包括與各區的街坊福利會、文康組織和體育會

等組織交流意見。盧偉國議員表示，他期望未來區議會

將有新局面，減少政治爭拗。  
 
6. 張華峰議員表示，以往市民習慣向區議員反

映他們對地區設施的意見；若改由政府建議值得進行

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政府應積極收集民意，包括

"落區 "聆聽市民的意見，以確保推行的工程符合市民
的需要和期望。梁美芬議員表示，負責地區工作的官員

應多與居民溝通，並以跨選區的視野考慮地區小型工

程計劃項目。葛珮帆議員亦表達類似意見。梁志祥議員

建議政府廣泛宣傳，讓市民知悉修訂運作安排，特別是

就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反映意見的渠道。  
 
7. 郭偉强議員、盧偉國議員及周浩鼎議員認為，

現時仍有部分地區的民政處人員沒有就區內事務定期

諮詢相關的分區委員會，他們促請政府在地區諮詢機

制內包括諮詢現任區議員，並 "落區 "了解居民的訴求，
以及增加收集民意的渠道 (例如增設電子郵件信箱 )。  
 
8.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各區民政處一向和

居民及不同的地區組織保持緊密聯繫，以了解他們所

關注的事務及問題；在落實修訂運作安排後，民政處在

考慮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建議時，會繼續循現有的不同

渠道，例如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

火委員會以及在任區議員等，收集地區不同組織及人

士的意見，以使工程項目切合地方的需要。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亦指出，政府在建議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上

並無選區的限制，因此可從地區整體利益的角度作出

更全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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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運作安排的推行時間  
 
9.  梁美芬議員詢問，修訂運作安排是否屬臨時

性質，將來會否因應區議會選舉制度的修改而進一步

更改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安排。她關注到，在修訂運作

安排下，相關政府部門（例如民政總署）要擔當原先由

區議會在推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方面的角色，估

計其工作量會大為增加，當局應考慮增加人手。謝偉銓

議員詢問，新一屆（即第七屆）區議會任期內，將會由

政府還是區議會負責倡議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

張宇人議員認為，政府應審視區議會的職能和運作模

式。  
 
10.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修訂運作安

排將適用於第六屆區議會任期；日後如需修改有關安

排，政府會視乎修訂性質，適時尋求財委會批准。  
 
地區小型工程撥款安排  
 
11.  梁志祥議員詢問，修訂運作安排後，會否影

響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的撥款安排。郭偉强議員認

為，政府應按地區人口和設施需求，適當地分配資源，

不宜等額分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修訂運作安排

主要是暫停區議會在推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方面

所擔當的角色，並不影響計劃下具體的撥款準則和安

排。民政總署會按現時行之有效的安排，根據各區的人

口、面積及社會經濟等考慮因素，將計劃的基本撥款分

配予 18 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陸頌雄議員的提問
時表示，倘個別地區需要額外資源進行地區小型工程

計劃項目，民政總署會按現行機制調撥資源，並確保善

用資源。如有需要，當局會適時向財委會申請額外撥

款。   
 
工程監察  
 
12. 葛珮帆議員關注到，以往不少地區小型工程

計劃項目的研究或顧問費用高昂，部分工程進度緩慢，

又或者設計不實用。她要求政府在規劃和監督工程方

面作出改善，包括縮減工作流程及開支，並採納實用及

人性化的設計，盡量提高項目的成本效益。謝偉銓議員

關注到，在修訂運作安排後，政府能否暢順地推展切合

地區需要的小型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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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廖長江議員詢問，政府會否就地區小型工程

計劃項目定期發放進度報告，讓公眾監察；以及若工程

項目出現延誤或超支時，政府將如何跟進。郭偉强議員

認為，政府應加強監察，確保工程質素及進度達標。  
 
14. 陸頌雄議員表示，在 2019 年社會事件期間，
不少公共設施遭破壞，至今仍待維修，政府應盡快收集

地區意見、申請撥款及進行維修工程。在建築成本上漲

的趨勢下，盧偉國議員及陸議員均認為政府應增撥資

源以加快倡議、審批及推展合適的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項目。  
 
15.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認同地區設施的設計應實

用、人性化並具成本效益。在修訂運作安排下，政府可

從整區的層面來規劃和設計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

相信可加強協同效應及成本效益。另外，由於省卻了區

議會提出工程項目及通過撥款的程序，可縮減工程規

劃的時間，加快落實工程項目。一如既往，相關部門會

按既定機制監察工程的進度和施工質素，並管控工程

開支。此外，當政府向財委會申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

體撥款時，會提交擬由地區小型工程計劃下推行的工

程項目清單。  
 
就 FCR(2021-22)81 進行表決  
 
16. 下午 3 時 38 分，主席把 FCR(2021-22)81 號
文件付諸表決。主席宣布，在席並參與表決的委員過半

數贊成此項目，此項目獲得通過。  
 
17. 主席表示，是次為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財委

會會議，所有政府提交的財務建議均已完成審議。連同

本會議所批准的項目，財委會於本會期批准的財務建

議有 120 項，涉及的承擔額合共 3,200 多億元。他並感
謝各委員對財委會工作的支持。  
 
18. 會議於下午 3 時 39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21年12月14日  


	立法會FC274/20-21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檔　號：FC/1/1(37)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